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2), 1195-120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74   

文章引用: 潘文瀚. 海洋生态环境补偿主体的确定与补偿数额标准的建立路径[J]. 法学, 2024, 12(2): 1195-1200.  
DOI: 10.12677/ojls.2024.122174 

 
 

海洋生态环境补偿主体的确定与补偿数额标准
的建立路径 

潘文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10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康菲石油泄漏事故发生后，受损当事人的损失补偿问题得到关注，相关的调解方案也得到了发布，但该
调解方案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突出的问题主要为两个，首先是补偿数额的问题，其次是补偿义务人与

相对人的确认问题。总体而言，相关的法律尚需完善。需要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标准，该标准

应当由专门设立的评估机构进行，综合考虑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成本、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方的投入以及

获益方的收入等等。补偿的相对方存在主体的多元性，即义务方包含政府以及其他直接受益者、环境损

害方。补偿相对人即主要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受害者，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贡献的个体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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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nocoPhillips oil spill, the issue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es of the affecte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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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received attention, and relevant mediation plans have also been released. However, this med-
iation plan has exposed a series of problems. There are mainly two prominent issues, first is the 
issue of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second is the confirmation issue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obligor and the counterparty. Overall, relevant law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or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ly established evaluation agenc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sto-
ration cost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nvestment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management party, and the income of the beneficiaries. The counterpart of compensa-
tion has a diversity of subjects, that is, the obligated party includes the government, other direct 
beneficiarie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parties. Compensating counterparties mainly include 
victims of ecological damage, as well as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who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
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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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康菲石油案件的处理过程 

康菲石油泄漏案发生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该案件主要因康菲石油公司的违规操作所导致[1]。事故

发生后，事故处理的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损害的结果不断地扩大，最终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损害与经济

损失，尤其是诸多沿海的渔民的日常经营生活受到了近乎无可挽回的破坏。 
从渔民的角度出发，他们获得救济的途径主要可以分为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民事途径可以通过起

诉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途径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相应的行政补偿。民事途径目前依旧存在

一些问题，如立案门槛较高、举证责任不明等问题，亟待立法的解决[2]。 
本案还可以通过行政的途径解决。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农业部、中海油总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25 日同时宣布，康菲将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

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此外，康菲和中海油还承诺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拨款 1 亿元用于天然

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另外 2.5 亿元将用于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科研等方面的工作。该方案存

在诸多的问题，包含补偿的数额认定问题、补偿细节不清等，需要进一步地明确[3]。 

1.2. 问题与反思 

具体而言，海洋生态环境补偿中存在疑问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补偿义务人的确立。政府作

为补偿义务的承担者，相对于损害的责任承担方而言是补充责任，还是具有优先补偿后追偿的义务。其

次，对于补偿相对人，是需要依据相对人的申请补偿，还是由负责管理的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损害调查和

确认，对于相关损失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主体，也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最后，对于补偿数额的确认问题

[4]。补偿数额的确认机构，应当由专门的有权机构进行；数额的设定应当考虑多方面的利益，既要确保

受损害一方的利益得到合理的补偿，也不能因补偿数额太高而限制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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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主体设定 

2.1.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立法现状 

2.1.1. 国内立法 
如今我国许多地区(如福建、江苏、厦门、广西、河北、海南、山东和广东)都已经出台了各自的生态

环境补偿管理办法或条例。这些法规旨在保护和修复海洋、海岸线和生态系统，涉及的补偿类型包括海

洋生态保护补偿、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海域水质补偿、入海污染物控制赔偿、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补偿

等。这些补偿制度旨在通过对资源开发者的补偿来弥补环境和生态损失，促进可持续发展。尽管各地的

补偿制度可能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并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 
虽然已经发布了以上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缺

乏法律层面的长效机制，生态补偿主体较为单一，生态补偿方式狭窄等方面[5]。还存在总体性的规定缺

乏的问题，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关于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规定，

该规定亟须通过修订或修改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体系重构提供全面、明确的法律依

据，为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上位法的有力支撑[6]。 

2.1.2. 国外立法 
除了中国，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已经采取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进行了规范。

美国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主要通过联邦法律和政策来实施。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要求在

进行重大决策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采取补偿措施。加拿大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主要由省级和联邦政

府共同管理，加拿大联邦环境评估法规定了进行环境评估的程序，并要求在必要时进行补偿。欧盟制定

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和政策，包括生态补偿方面的规定，如欧盟水法框架指令要求修复和补偿水资源的损

害，以保护水环境的质量和可持续利用。澳大利亚在不同的州和领地也采取了各自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并且在联邦层面也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例如，根据澳大利亚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进行大

型开发项目时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都是为

了保护和修复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尽管在具体实施和细节上存在差异，

但共同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平衡。 

2.2. 补偿义务人相关主体的设定问题 

以《海南省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第三条规定为例，其具体规定为：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组织领导，保障资金投入，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将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务、林业等主管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该条款规定了三层主体，即省级政府承担组织领导工作，保障资金

投入；县级政府负责补偿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此类规定在应

对多变的海洋问题依旧存在局限性，具体局限性在于，海洋污染损害的发生通常具有流动性，影响范围

较大，而法律规定通常限定于特定的区域，缺乏一体性与灵活性[7]。 

2.3. 补偿义务人相关主体模糊的立法解决路径 

2.3.1. 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海洋环境与经济效益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在政府主导的海

洋生态补偿模式框架下，跨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尤为重要。对于政府补偿中的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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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偿的两种模式，具体为横向补偿和纵向补偿。横向补偿发生于不同地区的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纵向

补偿发生于同一地区的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之间。这两种补偿模式在补偿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不同

的方面。横向补偿的主要问题在于易扩大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广域性，海

洋经济的受损方和获益方经常属于不同的地区，经常出现由欠发达地区承担较为严重的污染后果，而发

达地区却享有经济利益却因属于不同地区而无需承担相关的补偿义务，此时横向补偿的协调就显得尤为

重要，只有不同地区间政府合作对海洋污染的发生追根溯源，对海洋污染的承担方以政府合作和协调的

方式积极补偿，才能使相关政府可能出现的逃避补偿义务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予以规制，确保受损方得到

充分补偿，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有效匹配和对接[8]。而纵向补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补偿主体彼此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即对于补偿金额的认定缺乏独立性；其次，政府机关对于补偿

金额的认定标准存疑，可以通过设立第三方机构的方式进行解决。 
目前，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工作负责的主要机构为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和海洋资源开发部门，两部门的

分工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在不同的阶段保持密切的配合和联系。实践中主要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和海域使用论证程序，启动相关海域生态损害补偿成本评估，对于相关修复的具体流程和程序、整体方

案的制定等方面，都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将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工作与绩效考核制度相挂钩[9]，增强问题意识和结果意识，

对绩效考核指标的制定也可以兼顾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通过整体和分部门的两种分类模式，对相关的

绩效进行考核，最终达成部门间协调合作的效果。 

2.3.2.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多元化 
除此之外，还需要明确海洋生态补偿的方式。以康菲石油泄漏案为例，该事故发生后，赔偿义务主

体为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农业部、中海油总公司，因此可见，赔偿义务主体并不仅限于政府，而应

包含相关的公司企业。 
补偿方式也应多元化处理，合理满足受损渔民的需求。首先，海洋生态补偿的途径不仅限于海洋生

态补偿一种，还包含多种相关联的补偿形式。补偿途径包含政策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技术和智

力补偿等多种方式与手段，对于补偿资金来源问题，可以通过征收国家生态补偿税、设置生态补偿费、

设立海洋生态建设专项基金等方式来解决[10]。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所言，生态补偿的机制并不仅

限于政府主导的政府补偿，而应当还包含市场补偿。政府补偿的方案有：财政转移支付、差异性的区域

政策、生态保护项目实施，以及环境税费制度等；而市场补偿的方案有：公共支付、一对一交易、市场

贸易以及生态标记等。 
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对相关环境污染的损害补偿方案可以不仅限于金钱赔偿，若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恢复环境至损害前的情况，这种恢复原状的做法对环境的价值并不低于仅仅对受损方的金钱补偿。 

3.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制度的数额确定 

3.1. 立法现状 

3.1.1. 全国性立法 
2021 年我国出台了相关的技术导则，即《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评估技术导则》(2021 年)，但我

国依旧尚未建立完善统一的全国性生态补偿标准。至于先后颁布的行业标准(SC/T9910-2007)《建设项目

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和国家标准(GB/T21678-2008)《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2017 年颁布的国家标准(GB/TS4546.1-2017)《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第 1 部分：总则》等，都聚焦

于损害本身的认定和事后赔偿的具体问题，但对理论的分析和系统性的立法尚不足够。具体原则可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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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两个方面，即总体赔偿要大于生态服务提供方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小于生态系统服务对受益者的价

值，后者是对相关行业发展和个体赔偿能力的综合考虑[11]。 

3.1.2. 地方立法 
近年来，沿海地区基于自身实际通过适用已有标准或另行制定地方标准的方式为补偿工作提供支撑。

例如，海南、三亚、厦门、江苏、山东均制定地方标准。河北主要依据现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实行，

如：生态功能补偿按照相关的标准即(GB/T28058-2011)《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核算，海洋渔业

资源现状调查和补偿金额核算依照(SC/T9110-2007)《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海

洋生物资源生物量的取值不低于(DB13/T2999-2019)《涉海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技术规范》

提出的海洋生物资源平均生物量等。 

3.2. 相关立法的完善 

3.2.1. 明确海洋生态补偿的范围 
对于生态环境补偿的范围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明确。第一个方面，是从生态环境服务收益端和污染

端进行规制，另一方面是从生态环境损害受损方的角度，对其须受补偿的范围进行确认。笔者认为，现

行标准下的对海洋排污企业的相关治理的力度不足，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的价格未必可以起到限制相关

企业无节制排污行为的作用，对于排污企业减排、不排的正向的引导和激励的力度不够，导致相关企业

向海洋大量倾倒废物。笔者认为，可以在考虑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在不影响相关企业基本发

展的原则下，适量增加排污费用，对于污染较小的企业进行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以达到正向激励的效果。

除此之外，可以对于超出了合法限额排放的企业进行行政责任和刑事方面的追责，对于超出合法额度的

排放污染物依旧需要进行量化，在确认数额的基础上处以相较于基准数额数倍的处罚数额，相关处罚的

数额可以用于事后的海洋损害补偿。 
海洋渔业捕捞问题也须受到关注，海洋环境损害的受损方也往往是广大渔民。现行制度设计下，对

于渔民的捕捞权存在诸多限定，理应由海洋环境补偿制度予以解决。首先是对于渔民捕捞行为的限制，

我国基于海洋生态的考虑，设立了一系列的禁渔相关法规，对于积极禁渔的渔民进行相应的补偿，不仅

有利于相关制度的实施，也有利于海洋环境的保障；其次，海洋环境保护区的设立和扩大也对渔民的捕

鱼行为造成了较大的限制，可以对于在设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之后放弃相关地区捕捞行为的渔民进行补偿。 
入海生态用水的减少也是亟须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海洋环境保护问题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之

间的利益衡量，需要总体考量，可以建立用水生态补偿机制，在相关主体的利益受损时，由获益方进行

适当的补偿[12]。 

3.2.2. 制定海洋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的制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其上限和下限，需要顾及多方面的问题，如对于生态环境损害方

的获益、生态环境破坏的修复成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等一系列因素。

对于补偿上限的考虑，要顾及生态环境损害方的获益以及补偿能力，以康菲案件为例，首先须确立对于

补偿金的主要承担主体应为石油开采公司，在确认补偿金的数额问题上不应一味考虑生态修复以及受损

渔民的损失补偿，而应综合考量行业的发展问题，若金额设置没有上限，相关企业会因企业运营风险过

高以及不可预测性的特点而放弃运营，而这个结果不利于我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于上限的设置还应考

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即对于补偿的数额不应超过海洋服务本身的价值[13]。而对于下限的设

定，则需要考量受损害方的损失、海洋生态修复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和一系列行为实施期间受损方

所损失的机会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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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量化需要由国家法定的专业评估机构负责。这些机构必须符合法定的

设立条件，执行特定的程序，并受到监管措施的监督和约束。评估人员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和专业知

识，以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评估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保证其评估结果的合

法性和可信度。 
在实践中，如果存在补偿的主体和对象，双方可以参与讨论和协商，以确定补偿的标准。通过对补

偿具体数额的充分协商，能够更好地反映补偿的公平性和双方的利益。此外，还可以考虑建立海洋资源

的市场化交易价格制度，让海洋生态的保护者和生态使用者进行市场交易。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

可以更好地确定海洋资源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的平衡。总之，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的量化需要依赖于专业评估机构，并可以考虑协商，以市场化交易的方式来确定补偿标准。同时，

需要确保参与方在评估和补偿过程中的权益得到保障，评估结果具备科学性、公正性和可信度，这是建

立有效补偿机制的重要保证。以康菲为例，可以引导渔民与康菲公司进行协商确认补偿数额，由政府居

中进行组织并监督相关补偿款项后续的进一步实施。 

4. 结语 

海洋损害补偿制度所涉及的问题繁多，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补偿主体的确定和补偿数额标准的

建立。对于补偿主体的确立是补偿制度确立的基础。海洋损害补偿制度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其需要跨区

域性的协调调动能力，因此补偿主体的设立过程应当考虑到各级行政机关的纵向权力关系和横向合作关

系，由地区政府负责具体区域的管理，给予更高行政级别政府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权限，促使地区性的环

境污染案件发生后相关的补偿责任能得到尽快落实。 
对于补偿数额的确认须考虑多方的利益。补偿上限的设立是综合考量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承担

能力和生态服务价值的结果。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风险社会的提出，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在发展中

解决问题已经是经济发展的原则性共识，环境补偿制度在充分补偿受损人利益、保护和修复环境的基础

上，也应当充分考量相关行业的利益，若上限过高，则不利于相关行业的发展，相关企业会因事故发生

的风险和巨大的补偿费用面前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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